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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叙事本质上是一种跨媒介叙事
*

龙迪勇
( 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摘 要］不同性质的媒介具有各自不同的“叙事属性”，绘画、雕塑等“空间性媒介”长于表现“在空间中并列的事物”，口

语、文字和音符等“时间性媒介”则长于表现“在时间中先后承续的事物”。但在实际创作活动中，存在所谓的“出位之

思”现象，即一种媒介欲超越其自身的表现性能而进入另一种媒介擅长表现的状态。跨媒介叙事是一种“出位之思”，即

跨越或超出自身作品及其构成媒介的本位，去创造出本非所长而是他种文艺作品特质的叙事形式。“出位之思”构成了

“跨媒介叙事”的美学基础。空间叙事本质上是一种跨媒介叙事。“跨媒介”对于空间叙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无论

是对于文字性( 时间性) 叙事作品的“空间形式”，还是对于图像性( 空间性) 叙事作品的时间表现来说，都离不开对本有

媒介的“出位”或“越界”，离不开对他种媒介美学效果的主动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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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笔者开始了空间叙事研究，并在《空间

叙事学》一书中考察了语词叙事、图像叙事及其相互关

系问题，也对建筑空间的叙事问题有所涉猎。如今看

来，该书主要还是在跨媒介层面展开研究的。本文试

图进一步明确: 空间叙事其实就是一种跨媒介叙事。

一、媒介的分类及其“叙事属性”

媒介是一个很常见的概念，但由于人们对这一概

念的使用非常混乱，故把握起来并不容易，正如玛丽—
劳尔·瑞安所说:“倘若要不同学科的专家提供一份媒

介列表，将会得到各种令人困惑的答案。社会学家或

文化批评家的回答可能是电视、电台、电影、互联网; 艺

术批评家可能列举音乐、绘画、雕塑、文学、戏剧、歌剧、
摄影、建筑; 艺术家的清单会以黏土、铜、油彩、水彩、织
物开始，以所谓混合媒介作品的奇特物品结束，如草、
羽毛、啤酒罐拉环; 信息理论家或文字历史学家会想到

声波、古本手卷、抄本古籍、浮凸表面( 盲文文本)、硅
片; 现象学派的哲学家会把媒介分成视觉、听觉、言语，

抑或是触觉、味觉、嗅觉。”［1］( P16) 由此可见，媒介确实是

使用最混乱的概念之一。《韦氏大学词典》“媒介”词条

收录了两种定义:“( 1) 通讯、信息、娱乐的渠道或系统;

( 2) 艺术表达的物质或技术手段。”［2］( P16) 第一种定义把

媒介看作是管道或信息传递方法; 第二种定义把媒介

视为“语言”( 广义上的语言，相当于符号)。也就是说，

关于媒介，主要有“管道论”和“符号论”两种定义，第一

种定义可称之为传播媒介，第二种定义则可称之为表

达媒介。我们认为，第二种定义对我们的研究更为重

要，因为“在信息以第一种定义的具体媒介模式编码之

前，部分信息已然通过第二种定义的媒介得到了实现。
一幅绘画必须先用油彩完成，然后才能数字化并通过

互联网发送。音乐作品必须先用乐器演奏，才能用留

声机录制和播放。因此，第一种定义的媒介要求将第

二种定义所支持的对象翻译成二级代码”; 而且，“媒介

可以是也可以不是管道，但必须是语言，才能呈现跨媒

介叙事学的趣味”［1］( P17)。对于叙事学来说，主要研究

的是“表达”，而不是“传播”。所以，跨媒介叙事所指的

“媒介”，在非特指情况下，一般均指作为表达媒介的

“语言”或符号。
对于作为“语言”或符号的媒介，首先应当有一个

基本的分类，并在此基础上辨识出不同类型媒介的叙

事特性。在《拉奥孔》中，莱辛主要根据表达媒介的不

同特性，而把以画为代表的造型艺术称之为空间艺术，

把以诗为代表的文学作品称之为时间艺术。据此，我

们不妨把绘画、雕塑等图像类媒介称之为“空间性媒

介”，它们长于表现“在空间中并列的事物”; 而把口语、
文字和音符等媒介称之为“时间性媒介”，它们长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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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时间中先后承续的事物”。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区

别，莱辛有一段经典的论述:“既然绘画用来模仿的媒

介符号和诗所用的确实完全不同，这就是说，绘画用空

间中的形体和颜色而诗却用在时间中发出的声音; 既

然符号无可争辩地应该和符号所代表的事物互相协

调，那么，在空间中并列的符号就只宜于表现那些全体

或部分本来也是在空间中并列的事物，而在时间中先

后承续的符号也就只宜于表现那些全体或部分本来也

是在时间中先后承续的事物。……全体或部分在空间

中并列的事物叫作‘物体’。因此，物体连同它们的可

以眼见的属性是绘画所特有的题材。……全体或部分

在时间中先后承续的事物一般叫做‘动作’( 或译为‘情

节’)。因此，动作是诗特有的题材。”［3］( P84) 当然，莱辛

也认识到“物体”作为绘画所特有的题材，以及“动作”
作为诗所特有的题材，都只是相对而言的，决不可绝对

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切物体不仅在空间中存

在，而且也在时间中存在。物体也持续，在它的持续期

内的每一顷刻都可以现出不同的样子，并且和其他事

物发生不同的关系。在这些顷刻中各种样子和关系之

中，每一种都是以前的样子和关系的结果，都能成为以

后的样子和关系的原因，所以它仿佛成为一个动作的

中心。因此，绘画也能模仿动作，但是只能通过物体，

用暗示的方式去模仿动作”;“另一方面，动作并非独立

地存在，须依存于人或物。这些人或物既然都是物体，

或是当作物体来看待，所以诗也能描绘物体，但是只能

通过动作，用暗示的方式去描绘物体”［3］( P85)。在这种

认识的基础上，莱辛提出了在创作“画”与“诗”时必须

遵循的原则:“绘画在它的同时并列的构图里，只能运

用动作中的某一顷刻，所以就要选择最富于孕育性的

那一顷刻，使得前前后后都可以从这一顷刻中得到最

清楚的理解”;“同理，诗在它的持续性的模仿里，也只

能运用物体的某一个属性，而所选择的就应该是，从诗

要运用它那个观点去看，能够引起该物体的最生动的

感性形象的那个属性”［3］( P85)。总之，“莱辛认为诗( 文

字) 是连续的，是时间的艺术; 画是一刻的捕捉，是空间

的艺术; 文字表现的世界，所呈露的物象是依次进行

的，无法像画一样把四五个物象同时呈露。……文字

亦有呈露物象的性能( 虽然与画中的物象相异) ，但却

受限于时间的因素而不易( 在理论上是不能) 同时呈

露，因为呈露的过程必分先后”［3］( P219—220)。
在莱辛的基础上，玛丽—劳尔·瑞安进一步把作

为符号的媒介分为“语言”、“静止图像”、“器乐”以及

“没有音轨的活动画面”等四类。关于“语言”的“叙事

属性”，瑞安这样概括道:“容易做的: 表征时间性，变

化、因果关系、思想、对话。通过指涉具体对象和属性

提出确定性命题，表征现实性同虚拟性或曰反事实性

之间的差异，评估所叙述的事情并对人物作评判。
……做起来有点难度的: 表征空间关系，并诱导读者创

造一幅关于故事世界的精确认知地图。……做不了

的: 显示人物或环境的外貌，展示美( 语言只能告诉读

者某个人物是美的; 读者不能自行判断，必须相信叙述

者) ，表征连续的过程。( 语言能告诉我们: 小红帽用了

两个钟头才到外婆的家，但不能显示她的进程。语言

通常将时间分段成离散的各个时刻。)”［1］( P18) 关于“静

止图像”的“叙事属性”，她得出的结论则是:“容易做

的: 将观众沉浸到空间中，描绘故事世界地图，表征人

物和环境的视觉外观。通过‘有意味的时刻’技法暗示

邻近的过去和未来，通过面部表情表征人物的情绪，表

征美。……做不了的: 表征明确的命题( 如索尔·华斯

所说的，‘图画无法说“不是”’) ，表征时间的流动、思
想、内心状态、对话，让因果关系明确，表征可能性、条
件制约、反事实性，表征不在场的客体，作评价和判断。
……弥补其缺陷的策略: 通过标题，利用互文或互媒介

指涉来暗示叙事连接，表征故事世界里的有言语铭文

的客体，利用多幅帧或将图画分解成不同场景，来暗示

时间的流逝、变化、场景之间的因果关系，采用绘画规

约( 思想标注框) ，来暗示思想和其他模式的非事实

性。”［1］( P18—19) 应该说，瑞安的概括是比较准确和全面

的，其看法有助于我们对语词和图像这两种主要叙事

媒介基本特性的理解。

二、“出位之思”: 跨媒介叙事的美学基础

我们认为，要真正理解“跨媒介叙事”，必须对“出

位之思”这一美学思想有所了解。事实上，“跨媒介叙

事”本质上就是一种“出位之思”现象。因此，我们把

“出位之思”视为跨媒介叙事的美学基础。所谓“出位

之思”，源于德国美学术语 Andersstreben，指的是一种

媒介欲超越其自身的表现性能而进入另一种媒介擅长

表现的状态。钱钟书把这种美学状态称之为“出位之

思”。钱钟书在《中国画与中国诗》一文中指出:“一切

艺术，要用材料来作为表现的媒介。材料固有的性质，

一方面可资利用，给表现以便宜，而同时也发生障碍，

予表现以限制。于是艺术家总想超过这种限制，不受

材料的束缚，强使材料去表现它性质所不容许表现的

境界。譬如画的媒介材料是颜色和线条，可以表现具

体的迹象，大画家偏不刻画迹象而用画来‘写意’。诗

的媒介材料是文字，可以抒情达意，大诗人偏不专事

‘言志’，而用诗兼图画的作用，给读者以色相。诗跟画

各有跳出本位的企图。”［4］( P113) 可见，“跳出本位”，超出

媒介或材料固有性质之限制或束缚，强使它们“去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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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性质所不容许表现的境界”，正是“出位之思”的本

意。钱钟书就是在这一思路下写出其《中国画与中国

诗》一文的。
对于“出位之思”这一特殊的创作心理现象，心理

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亦有深刻的论述:“所有的感觉

表达媒介都在发生相互的渗透，尽管每一种表达媒介

在依靠自身最独特的性质时发挥得最好，它们又都可

以通过与自己的邻者偶然联袂为自己灌注新的活

力。”［5］( P119) 阿恩海姆是在讨论具体诗时得出上述结论

的。在他看来，具体诗追求“图像”的效果，注重非时间

的联系，在一些较为极端的具体诗中，甚至通过两种手

段“取消了语词之间的限定关系”。“首先是它减少或

者排除了连接成分，使得诗歌中留下的语词‘凝练如钻

石’。‘语词是元素。语词是原料。语词就是物体!’其

次，具体诗或者彻底排斥那种从头至尾的顺序，或者以

另一种互不支配的顺序有力地与之抗衡。”［4］( P127)“按

照具体诗的特有性质，它既无所谓开端，又无所谓结

尾。它不但总是回到任何一个故事的发生之先，而且

它的探索还超出了结尾从而预测未来。”［5］( P130) 总之，阿

恩海姆认为具体诗写作的目的不在于提供“信息”，而

在于成为像早期文化中的图像那样的“纪念物”( 如帕

特农神庙中的雕塑、复活节岛上的巨石人像) ，此类“纪

念物”不传达思想，或者说其主要功能不是传达思想，

而是“为思想准备的场所”。显然，具体诗即是一种追

求图像( 空间) 效果的文字性( 时间性) 作品，其创作的

内在心理即体现出了“出位之思”的倾向。
其实，早在 19 世纪，“出位之思”现象曾引起过批

评家和理论家的高度关注。但遗憾的是，自 20 世纪以

来，尽管在创作领域出现了很多体现“出位之思”的优

秀跨媒介文学艺术作品，但在理论上对这一现象进行

探讨的成果却难以看到。
1868 年，诗人兼艺术批评家波德莱尔在《哲学的艺

术》中曾写道:“若干个世纪以来，在艺术史上已经出现

了越来越明显的权力分化，有些主题属于绘画，有些主

题属于雕塑，有些则属于文学。……今天，每一种艺术

都表现出侵犯邻居艺术的欲望，画家把音乐的声音变

化引入绘画，雕塑家把色彩引入雕塑，文学家把造型艺

术的手段引入文学，而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些艺术家则

把某 种 百 科 全 书 式 的 哲 学 引 入 造 型 艺 术 本 身

……”［6］( P336)

那么，什么是所谓的“哲学的艺术”呢? 按照波德

莱尔的说法，哲学的艺术“就是一种企图代替书籍的造

型艺术，也就是一种企图和印刷术比赛教授历史、伦理

和哲学的造型艺术”，“哲学的艺术是向着人类童年所

必须的那种形象化的一种倒退，如果它要严格地忠实

于自己，它就不得不把它想要表达的一句话中的形象

一一画出来”［6］( P336)。
波德莱尔表示:“尽管我把哲学的艺术家视为异

端，我仍能出于我自己的理性而常常欣赏他们的努

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任何深刻的敏感和对艺术具

有天赋的人( 不应把想象力的敏感和心的敏感混为一

谈) 都会像我一样感觉到，任何艺术都应该是自足的，

同时应停留在天意的范围内。然而，人具有一种特权，

可以在一种虚假的体裁中或者在侵犯艺术的自然肌体

时不断地发展巨大的才能。”［6］( P342) 波德莱尔的这些话

是颇耐寻味的。首先，他认为“任何艺术都应该是自足

的”，应该发挥自身媒介的优势，承认自身媒介的局限;

其次，他认为人有特权在艺术创造中打破自足状态、克
服媒介局限，并顺应“出位之思”的冲动去发展自己“巨

大的才能”。我们认为，这种“出位之思”的冲动实际上

是人类的一种创造性冲动。在《空间叙事学》一书中，

笔者曾这样写道:“人类的创造性冲动之一，即是要突

破媒介表现的天然缺陷，用线性的时间性媒介去表现

空间，或 者 用 空 间 性 媒 介 去 表 现 线 性 展 开 的 时

间。”［7］( P67) 美国学者 W． J． T． 米歇尔甚至认为这种冲动

是“艺术理论和实践中的一种根本冲动”，“艺术家要打

破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之间界限的倾向不是一种边缘

的或例外的实践，而是艺术理论和实践中的一种根本

冲动，并不局限于任何特定文类或时期的冲动。实际

上，这股冲动如此重要，甚至见于康德和莱辛等确立了

否定这股冲动的传统的理论家的著述中”［8］( P122)。因

此，“出位之思”本质上是一种符合人性、也符合艺术创

造规律的创造性冲动，正是这种冲动为跨媒介叙事奠

定了坚实的美学基础。
讨论“出位之思”，不可不提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理

论家和代表人物沃尔特·佩特。事实上，在“出位之

思”方面发表看法的学者很多，但都不如佩特的观点有

影响。佩特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集中体现在《文艺复兴》
一书中。在讨论画家桑德罗·波提切利时，佩特认为

这位画家主要是从他同时代的文学作品( 如但丁、薄伽

丘的著作) 和“古典故事”中寻找灵感［9］( P65) ; 在谈到法

国“七星诗社”诗人龙萨的诗歌时，他认为:“龙萨的诗

歌，其独创性、其精致华丽的外表、其轻盈以及奇妙的

韵律组合和位于布尔日的雅克·科尔的住所或者鲁昂

法院的窗饰息息相关。”［9］( P197—199) 佩特关于“出位之

思”的思想，有三点值得注意: 首先，艺术家必须认识

到，艺术所用的材料或媒介具有自身的特点，对此须有

清晰的理解，这是“美学批判的真正起点”，舍此即不可

言创造。在《乔尔乔涅画派》中，佩特认为，清晰理解这

一原则———“每门艺术中给人美感的材料都带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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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美，它无法转化成其他任何形式，各自都是一种

独特的感受状态”“因为艺术所关注的不是纯粹的理

性，更不是纯粹的心智，而是通过感官传递的‘充满想

象力的理性’。而美学意义上的美有很多不同的类型，

对应不同的感官禀赋。因此，拥有各自独特而不可转

化的感官魅力的各门艺术，也有着各自独特的呈现想

象的模式，对各自的材料手段负有责任。美学批判的

一个任务就是确定这些界限，来评估一个给定艺术品

对自己特定材料形式的负责程度; 来指出一幅画画面

的真正魅力所在，它一方面既不单单只是一个富有诗

意的构思或情感的表达，另一方面也不仅仅是色彩或

构图上的技巧所营造的效果; 还有，来界定一首诗真正

属于诗歌的特质，这种特质不单纯是描述性或沉思式

的，而是来自对韵律语言，即歌唱中的歌曲元素的创造

性处理; 来指出一首乐曲的音乐魅力，那种不表现为语

言、并且与情绪和思想无关、可以从其具体形式中脱离

出来的本质音乐的魅力”［9］( P165)。显然，在这方面，佩特

与波德莱尔的看法一致，认为“出位之思”的前提即是

对自身媒介的深刻把握，那些真正能在跨媒介叙事中

成功地创造出伟大作品的人，都是深谙此道的大师，画

家如此，作家同样如此。
其次，艺术创作中常常会出现“出位之思”现象，其

实质不是两种艺术的彼此取代，而是相互提供新的美

感和新的“力量”。对此，佩特指出:“虽然每门艺术都

有着各自特殊的印象风格和无法转换的魅力，而对这

些艺术最终区别的正确理解是美学批评的起点; 然而，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可能会发现在其对给定材料的特

殊处理方式中，每种艺术都会进入到某种其他艺术的

状态里。这用德国批评家的术语说就是‘出位之

思’———从自身原本的界限中部分偏离出来; 通过它，

两种艺术其实不是取代彼此，而是为彼此提供新的力

量。”［9］( P169) 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够在艺术百花园中发现

了许多因杂交或越位而培育出来的具有别样风姿的动

人的艺术之花:“一些最美妙的音乐似乎总是近似于图

画，接近于对绘画的界定。同样，建筑虽然也有自己的

法则———足够深奥，只有真正的建筑师才通晓———但

其过程有时似乎像在创作一幅绘画作品，比如阿雷那

的小教堂; 或是一幅雕塑作品，比如佛罗伦萨乔托高塔

的完美统一; 它还常常会被解读为一首真正的诗歌，就

好像那些卢瓦尔河乡村城堡里奇形怪状的楼梯，好像

是特意那样设计，在它们奇怪的转弯之间，人生如戏，

生活大舞台上的演员们彼此擦肩而过，却看不见对方。
除此之外，还有一首记忆和流逝的时间编织而成的诗

歌，建筑常常会从中受益颇多。雕塑也一样渴望走出

纯粹形式的森严界限，寻求色彩或具有同等效果的其

他东西; 在很多方面，诗歌也从其他艺术里获得指引，

一部希腊悲剧和一件希腊雕塑作品之间、一首十四行

诗和一幅浮雕之间、法国诗歌常和雕塑艺术之间的类

比，不仅仅是一种修辞。”［9］( P169) 的确，那些因“出位之

思”而创作出来的跨媒介的文艺作品，与那些仅以单一

媒介创作出来的文艺作品相比，确实多了几分别样的

魅力。
再者，所有文艺“出位之思”的最终目标就是达到

音乐的境界，成就一种“内容”与“形式”无法区分的纯

粹状态。佩特明确指出，“所有艺术都共同地向往着能

契合音乐之律。音乐是典型的、或者说至臻完美的艺

术。它是所有艺术、所有具有艺术性的事物‘出位之

思’的目标，是艺术特质的代表”;“所有艺术都坚持不

懈地追求音乐的状态。因为在其他所有形式的艺术

里，虽然将内容与形式区分开来是可能的，通过理解力

总是可以进行这种区分，然而艺术不断追求的却是清

除这种区分。诗歌的纯内容，例如它的主题，也就是给

定的事件或场景———绘画的纯内容，即一个事件的真

实情境、一处景观的地形地貌———如果没有创作的形

式、没有创作精神与主旨，它们就什么都不是。这种形

式，这种处理模式应该终结于其自身，应该渗透进内容

的每个部分: 这是所有艺术在不断追求、也在不同程度

上实现了的东西”［9］( P169—171)。在佩特的眼中，威尼斯画

派的风景画具有一种抽象的、纯粹的音乐效果; 而诗歌

则以好的抒情诗为理想类型，因为此类诗是一种把内

容与形式之分“降到最低限度的作品”，这接近音乐的

境界。总之，佩特所强调的一切文艺作品都追求达致

音乐状态的思想，体现了一种追求纯粹形式的“现代”
文艺观，在内在精神上与叙事学存在着某种深刻的契

合。众所周知，叙事学本身就是追求“形式”的结构主

义产物。此外，我们经常听到“一切艺术最终都通向音

乐”这样的说法，佩特即是对这一著名观点最早、最完

整、最清晰表述的理论家。
由上可知，所谓“出位之思”之“出位”，即表示某

些文艺作品及其构成媒介超越其自身特有的天性或局

限，去追求他种文艺作品在形式方面的特性。而跨媒

介叙事之“跨”，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即跨越、超出自

身作品及其构成媒介的本性或弱项，去创造出本非自

身所长而是他种文艺作品特质的叙事形式。我们认

为，奠基于“出位之思”思想基础之上的跨媒介叙事，在

成功的状态下，创作者可以据此创造出高度复杂并体

现极致美感的叙事作品，小说方面如詹姆斯·乔伊斯

的《尤利西斯》、《芬尼根的守灵夜》和马塞尔·普鲁斯

特的《追忆逝水年华》，绘画方面如拉斐尔的《奥狄家族

祭坛画》、《基督受难》以及凡·艾克高度复杂的《根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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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坛画》等。而阅读和欣赏这样的叙事作品，我们也必

须“跨”出单一媒介，借助于其他媒介的“眼光”。就像

叶维廉所说，我们面对那些高度复杂的跨媒介叙事作

品，“在欣赏过程中要不断地求助于其他媒体艺术表现

的美学知识。换言之，一个作品的整体美学经验，如果

缺乏了其他媒体的‘观赏眼光’，便不得其全”［10］( P200)。

三、空间叙事是一种跨媒介叙事

空间叙事本质上是一种跨媒介叙事。然而，就像

空间叙事在经典叙事学阶段几乎无人问津一样，跨媒

介叙事起初并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种状况无论是

对于叙事学本身的理论深度还是其完善程度来说，都

意味着一种局限性。
在叙事学学科创始之初，罗兰·巴特等曾清醒地

认识到了叙事媒介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罗兰·巴特在

《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一文中写道:“世界上叙事作

品之多，不计其数; 种类繁多，题材各异。对人类来说，

似乎任何材料都适宜于叙事: 叙事承载物可以是口头

或书面的有声语言、是固定的或活动的画面、是手势，

以及所有这些材料的有机混合; 叙事遍布于神话、传
说、寓言、民间故事、小说、史诗、历史、悲剧、正剧、喜剧、
哑剧、绘画( 请想一想卡帕齐奥的《圣于絮尔》那幅画)、
彩绘玻璃窗、电影、连环画、社会杂闻、会话。而且，以

这些无限的形式出现的叙事遍存于一切时代、一切地

方、一切社会。”［1］( P2) 另外，叙事学的另一位缔造者克劳

德·布雷蒙在论及“故事”这一叙事要素时曾这样谈

到:“( 故事) 独立于其所伴生的技术。它可以从一种媒

介转换到另一种媒介，而不失落其基本特质: 一个故事

的主题可以成为一部芭蕾剧的情节，一部长篇小说的

主题可以转换到舞台或者银幕上去，我们可以用文字

向没有看过影片的人讲述影片。我们所读到的是文

字，看到的是画面，辨识出的是形体姿态。但通过文

字、画面和姿态，我们追踪的却是故事，而且这可以是

同一个故事。”［11］( P7)

尽管两位学者的出发点和问题意识不一样，但他

们对叙事媒介多样性的看法却毫无二致。按照他们的

描述，叙事学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以各类媒介表征的

一切带有“叙述性”的作品，但此后的叙事学并未出现

罗兰·巴特等学科缔造者所设想的那种阔大的理论气

象，而是成为一门专门研究文字性叙事虚构作品的学

问。就像美国学者玛丽—劳尔·瑞安所指出的:“叙事

学被其两位缔造者构想为一个超越学科与媒介的研究

领域。孰料随后三十年却歧路徘徊: 在热奈特的影响

下，叙 事 学 衍 化 成 一 个 专 究 书 面 文 学 虚 构 的 项

目。”［1］( P4) 这当然与叙事学倡导者的兴趣转移有关，但

更重要的还在于多媒介、跨媒介、跨学科叙事研究本身

的难度: 要从涉及语词、图像、音乐、舞蹈等各类叙事媒

介并关涉多个学科的无数叙事作品中发现问题、找出

规律，从而建构起普适的叙事理论，这谈何容易。在这

种状况下，不仅跨媒介叙事未进入叙事学研究者的视

野，建立在跨媒介叙事研究基础上的空间叙事更是无

人问津。
自 1990 年代以来，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伴随“后

经典叙事学”的兴起，研究者对经典叙事学的局限性开

始有了深刻的体认，对非语词叙事( 如图像、连环漫画、
建筑、音乐等) 现象的关注度大为提高，相关成果也在

稳步增加。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各类新兴媒介的出

现，媒介研究迅速升温。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跨媒介叙

事研究，可谓恰当其时，它既可以把叙事学研究重新奠

定在宏阔、深厚的基础上，又可以为媒介研究拓展新的

领域、增加新的维度。在新的研究形势和媒介环境下，

跨媒介叙事有望尽快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最终建立

起“跨媒介叙事学”。
当然，从目前已有的跨媒介叙事的研究来看，真正

具有理论深度的成果还寥若晨星。在已经出版的号称

“跨媒介叙事学”的著作中，玛丽—劳尔·瑞安的《故事

的变身》是一部较为重要的成果。该书改写或补充了

经典叙事学仅仅基于语言而得出的有关“叙事”的概

念，并对之作了新的界定; 而且还拓展了叙事学研究的

空间，即由文字性叙事虚构作品拓展到以其他媒介、尤
其是伴随着网络而产生的各种“新媒介”所表征的叙事

作品。但是，由于瑞安认为“跨媒介叙事研究所面临的

主要问题，是为经典叙事学中的基于语言的正常定义

寻找替代”［1］( P7) ，所以《故事的变身》一书还谈不上建

构起“跨媒介叙事学”。幸运的是，近些年来“空间叙事

学”正蔚成风气，这一新的叙事学分支的勃兴，或许能

给“跨媒介叙事”研究开拓出一片新的理论空间。
笔者十多年来的“空间叙事”的研究，实际上也是

一种跨媒介叙事研究。比如，笔者 2007 年刊发的《时

间性叙事媒介的空间表现》一文，尽管没有冠以“跨媒

介叙事”之名，但从研究思路、理论观点和精神实质来

看，却是一篇典型的关于“跨媒介叙事”研究的论文，主

要考察了语言文字这一时间性媒介是如何在叙事时表

征空间的，并从“所指”层面研究了古老的“诗中有画”
问题，还从“能指”层面研究了叙事文本的“空间形式”
问题。首先，从心理层面考察了“万象齐临”的意识状

态，以及像语词这种线性的时间性媒介在表现这一复

杂意识状态时的局限性与无奈感，认为正是这种“局限

性”和“无奈感”，促成了跨越或突破单一媒介限制的

“出位之思”问题。在研究这一问题的过程中，笔者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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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认识到了跨媒介叙事与空间叙事的内在关联。于

是在 2008 年筹备召开了“跨媒介叙事”学术研讨会，与

会学者公认“跨媒介叙事”是一个很有学术魅力和研究

前景的话题。会后由于笔者忙于建构“空间叙事学”的

理论体系，还顾不上梳理“跨媒介叙事”的内在理路、心
理动因及美学基础。2014 年笔者出版了《空间叙事研

究》一书，其中每一章研究的问题都既是“空间叙事”也

是“跨媒介叙事”。此后，笔者还完成了《建筑空间与中

国文学叙事传统》与《世系、宗庙与中国历史叙事传统》
两篇论文。明眼人不难看出，这两篇涉及“建筑”与“叙

事”关系的文章仍然是在不同媒介之间的跨界研究。
也就是说，它们其实也是一种跨媒介叙事研究。因此，

笔者在此得出结论: 空间叙事就是一种跨媒介叙事，空

间叙事研究也就是跨媒介叙事研究。
需要注意的是，因为空间叙事仅仅是“一种”跨媒

介叙事，所以不能反过来说跨媒介叙事就是空间叙事，

跨媒介叙事研究也就是空间叙事研究。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除了存在时间性叙事媒介与空间性叙事媒介之

间( 如创造“空间形式”的小说作品或追求文学效果的

“连续性”叙事画) ，以及空间性叙事媒介自身之间( 如

追求雕塑般立体效果的叙事画) 的“出位”或“越界”之

外，还存在着时间性叙事媒介自身之间( 如文字性叙事

作品追求音乐或口头叙事的那种特殊效果) 的“出位”
或“越界”。

就大的方面而言，“空间叙事学”的问题域含有两

大部分: ( 1) 由时间性叙事媒介( 主要是文字) 所建构的

叙事文本所关涉的“内容”层面的“空间叙事”，以及结

构层面的“空间形式”问题。( 2) 由空间性叙事媒介( 绘

画、雕塑、建筑等) 所建构的叙事图像或叙事空间，在表

征故事、延续时间、建构秩序时所产生的种种问题。事

实上，这两方面的内容都涉及媒介的“出位”或“越界”
问题，所以，空间叙事研究必然就是跨媒介叙事研究。
至于笔者所说的这些“空间叙事学”的内容与跨媒介叙

事的关系，其实都已经体现在《空间叙事学》一书中了。
下面仅在这两大问题域中各选一个有代表性的问题略

加探讨。
首先是小说的“空间形式”问题。这一问题虽由美

国批评家约瑟夫·弗兰克于 1945 年肇其端，但一直未

能很好地解决。因此，笔者撰写了《空间形式: 现代小

说的叙事结构》一文，意在深化对“空间形式”问题的讨

论。文章先由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阿莱夫》出发，分

析了小说叙事的困境问题。接下来，则通过分析博尔

赫斯的另一篇小说《曲径分岔的花园》，探讨了现代小

说家试图摆脱“叙事困境”的努力。时间是《曲径分岔

的花园》的主题。事实上，时间也正是 20 世纪以来许

多现代或后现代小说的主题。然而，“时间总是不间断

地分岔为无数个未来”，如果我们只是选择其中的一

种，显然就把其他的可能性人为地否定掉了，在现代小

说家看来，这并不符合时间或生活的本质。现代小说

的目的就是要表现这种更深层的“本质”。为了达到表

现生活的复杂性和多个“未来”目的，现代小说家在努

力寻找一种新的结构方式。于是，时间的序列性和事

件的因果律被大多数现代小说家“抛弃”或终止，代之

而起的是空间的同时性和事件的“偶合律”。与传统小

说相比，现代小说运用时空交叉和时空并置的叙述方

法，打破了传统的单一时间顺序，展露出一种追求空间

化效果的趋势。因此，在结构上，现代小说总是呈现出

某种空间形式。叙事作品的空间形式包括“中国套

盒”、“圆圈式”、“链条式”、“桔瓣式”、“拼图式”等。当

然，这里所说的“空间”并不是日常生活经验中具体的

物件或场所那样的空间，而是一种抽象空间、知觉空

间、图式空间。这种“空间”只有在完全弄清小说的时

间线索，并对整部小说的结构有了整体把握之后才能

在读者的意识中呈现出来。也就是说，“空间形式”是

读者接受反应的产物，与人们的阅读方式息息相关。
显然，所谓“抛弃”或终止时间的序列性，追求“空

间的同时性”，以取得图像那样的“空间化效果”，正是

基于“出位之思”思想之上的跨媒介叙事。小说家创作

此类作品时，要从“文字”这一叙事媒介越位到他种媒

介———“图像”中去; 要不然，就不可能达到“空间化效

果”，也不可能使小说这种以时间性媒介( 文字) 写成的

叙事作品具有图像那样的“空间形式”。同样，读者阅

读这样的叙事作品，也必须超越文字这一媒介本身，而

像读“图”那样去阅读这类作品; 要不然，他很可能看不

懂像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或克洛德·西蒙的

《植物园》这种具有“空间形式”的小说作品。正如戴

维·米切尔森所指出的:“读者面临的是一系列无尽头

的在主题上相互联系的因素，他必须把这些因素连接

成一幅图画———一个‘空间形式’。”［12］( P168)

其次，再来看图像叙事中的时间表现问题。众所

周知，图像是一种空间性的叙事媒介，而任何叙事活动

都必然涉及一个时间进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莱辛

认为图像只能表现时间进程中的某个“顷刻”，因而是

一种不能或不擅长叙事的媒介; 如果实在需要用绘画、
雕塑这类空间性媒介来叙事的话，则必须选择“最富于

孕育性的瞬间”，以暗示这一“顷刻”前后的那些时间。
显然，莱辛是立于图像这一时间性叙事媒介的本位上

立论的。
莱辛的观点尽管不能说错，但至少是片面的。为

了对莱辛的观点有所补充，更为了对图像叙事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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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基本模式有一个较为全面、科学的了解，笔者撰写了

《图像叙事: 空间的时间化》一文。文章首先探讨了图

像叙事的本质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单幅图像

叙事的三种模式。在笔者看来，所谓图像叙事，无非是

要用图像这种空间性媒介去表征叙事所必须的时间进

程，所以图像的本质就是“空间的时间化”。概括起来，

在图像叙事中，主要有两种使空间时间化的方式: 利用

“错觉”或“期待视野”而诉诸观者的反应; 利用图像系

列来重建事件的形象流或时间流。对于单幅图像叙

事，笔者根据其时间处理方式，概括出三种叙事模式:

单一场景叙述、纲要式叙述与循环式叙述。所谓“单一

场景叙述”，就是要求艺术家在其创造的图像作品中，

把“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通过某个单一场景表现出

来，以暗示出事件的前因后果，从而让观者在意识中完

成一个叙事过程。所谓“纲要式叙述”，也叫“综合性叙

述”，即把不同时间点上的场景或事件要素选取重要者

“并置”在同一个画幅上。由于这种做法改变了事物的

原始语境或自然状态，带有某种“综合”的特征，故又称

“综合性叙述”。所谓“循环式叙述”，“就是把一系列情

节融合在一起”的一种叙述模式，这种模式“消解”了时

间逻辑，遵循的是空间逻辑。在这三种图像叙事模式

中，单一场景叙述其实就是莱辛所说的选取“最富于孕

育性的顷刻”来表征故事，这是一种符合图像这一空间

性媒介本性的叙事模式; 而纲要式叙述与循环式叙述，

其实都已经由仅适合于表征一个时间点( 也就是一个

所谓的“顷刻”) 的空间性媒介“出位”或“越界”了，它

们在单一的画幅中“并置”或“融合”了多个时间点上发

生的事件，从而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时间系列———这

不就“跨”到像文字这样的时间性媒介所擅长的叙事领

域中去了吗?

无疑，“跨媒介”对于空间叙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无论是对于文字性( 时间性) 叙事作品的“空间形

式”，还是对于图像性( 空间性) 叙事作品的时间表现来

说，都离不开对本有媒介的“出位”或“越界”，离不开对

他种媒介美学效果的主动追求。如果一切媒介都死守

自身的界线，如果叙事活动中不存在“跨媒介”现象，那

就根本不会有空间叙事，当然也就不会有人类精神园

地中那些摇曳生姿、散发着独特魅力的跨媒介叙事作

品了。总之一句话: 空间叙事本质上就是一种跨媒介

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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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 Narrative Is a Kind of Cross －Media Narrative
LONG Di － yong

( School of Arts，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1189，China)

Abstract: Different media have different narrative spaces． Paintings and sculptures focus on space，and
oral language，character and musical notes focus on the continuous things in time． However，in reality
some changes often appear，namely，one medium goes beyond itself into another medium，creating a nar-
rative form which it does not focus on． “Consideration beyond itself”has formed the basis of cross －
media narrative． Space narrative belongs to cross － media narrative that is very important，because space
form in narrative works of characters in time or time in narrative works of picture ( space) can not do
without the media out of bounds or active pursuit of aesthetical effect．
Key Words: consideration beyond itself; cross － media narrative; space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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